继承/放弃继承公证--基本材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咨询：85222148 
【死者是被继承人；死者的父母、配偶、子女都是继承人】
1.《亲属证明》经村居委或单位填写盖章；
2.所有健在继承人的身份证、户口本、1998年后出生的还要出生证；
3.所有死者的村居委证明死亡日期、1997年后死还要派出所开户口注销单；
4.死者与其父母、及所有子女在一起的户口本；或能体现亲属关系的以下材料之一：

①村居委旧户口本；②派出所证明；③档案馆资料；④单位履历表；⑤族谱墓碑遗像等。     

5.死者结婚证、或离婚证+协议书、或判决书调解书、或村居委证明婚姻；
6.遗产凭证：如产权凭证、存款凭证、车辆权证、股权证明等。
重要提示：

⑴如果是父母比死者晚死亡或配偶死亡或子女死亡的，再准备材料1-5。

⑵人在国外要放弃的须先到中国驻外国领事馆办《放弃继承权声明书》公证。
⑶办放弃的须是意思能够完全表达的成年人，不会写字的要刻印章。

⑷一个人先带以上材料来预约，如果着急出门可先放弃继承公证。
